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OLE_LINK1]塔额市监处罚〔2026〕稽26号


当事人：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维塔利·伊格纳托维奇，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仁山路1号南京国家农创园众创空间A座6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1MA1Y1CEG81。   
[bookmark: _GoBack]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2025年1月10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4）新42行终28号】判决我局对吴XX举报线索重新作出处理，经过重新启动调查后，执法人员的初步核查，被举报企业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有涉嫌销售冒充注册商标权产品以及销售列入目录未经认证的产品的行为，我局于2025年3月13日对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进行了立案。
经查：2023年6月10日，举报人吴XX与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协议购买了一批由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生产的智能农田灌溉控制设备，用于在额敏县种植的玉米地和打瓜地里，这些产品包括阀控器、直流脉冲电磁阀、网关、智能水泵控制柜等设备以及基础软件服务、指导安装调试及培训，采购总金额232670元，其中电磁阀、阀控器、水泵变频智能控制箱金额为191470元。2023年7月14日，经过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技术员安装后，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于是吴XX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与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发生纠纷，于2023年8月21日，向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称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生产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没有标识，未经认证生产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及超范围生产经营等违法行为，我局接到举报后，进行了现场检查，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证据，于2023年9月4日，我局以不具备管辖权和处理权限，下达了不予立案告知书。举报人不服，将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诉至额敏县人民法院，额敏县人民法院驳回了举报人诉讼请求，举报人又将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起诉至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5年1月10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吴XX举报线索重新作出处理。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进行重新调查。关于举报当事人生产不合格产品行为，当事人生产的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产品合格证均已向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法院提供，不属于不合格产品。阀控器不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属于非必须委托CMA机构检测的产品，当事人提供的未加盖CMA印章的检测报告是在当事人已提交产品合格证、产品手册的基础上，证明产品阀控器在生产流程中经过的内部质量控制，属于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内部了解其产品品质所用，且经过南京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后，也不认为当事人存在销售不合格产品的行为。关于当事人销售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没有标识情况，当事人还未销售的已由南京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下达了蒲市监（江）责改（2023）023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当事人禁止销售无中文标明生产厂厂址的产品。
2025年5月20日，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发送了关于协助核实产品智能水泵控制柜是否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的函，2025年5月27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强制性产品有关问题的协查复函》一份，回函认定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生产的智能水泵控制柜不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       
2025年6月16日，因案件涉及管辖权限问题，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向上级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了《案件指定管辖申请书》，对案件进行了中止调查。                                        
2026年1月10日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新疆中天西域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对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产品进行了商标鉴定。2026年2月2日，新疆中天西域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了鉴定意见书。                                               
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属于生产企业，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属于一家销售、提供技术服务的企业。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原深圳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后迁至南京市）拥有第34970380号“VA”商标，该商标属于第42类服务商标。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2020年12月1日将第34970380号“VA”商标授权给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使用。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拥有第49106449号“阿农”商标，该商标属于第9类商标；同时还拥有第44180561A号“VA+AGRIOCOM”商标。该商标属于第35类商标。
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的产品电磁阀、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产品上均标有“VA商标及阿农和AGRIOCOM字样”。根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划分，电磁阀属于第7类0749类似群产品，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属于第9类0913类似群产品。“VA”商标核定使用于42类，却在第7类、第9类工业产品上使用并标注“注册商标”；“VA+AGRIOCOM”商标核定使用于35类，却在第7类、第9类工业产品上使用；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申请的9类“VA”“AGRIOCOM”商标已被驳回无效，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42类“VA+AGRIOCOM”商标已无效，上述标识均为未注册商标，却在上述产品中标注“注册商标”。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现场检查笔录2份，记录了检查时间、地点、涉案产品的外观特征等信息，证明现场的产品情况。
2、询问笔录3份，记录了举报人对购销涉案产品的经过及对产品涉嫌违法的举证内容以及农户使用该批设备的情况。
3、电磁阀、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电池、网关产品的照片共16张，证明举报人购进的上述产品的外观情况。
4、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局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VA注册商标证书、商标授权书、2.5寸电磁阀检测报告、3寸电磁阀检测报告、采购协议、电池MSDS、电池海运许可、电池合格证、电池检测报告、水泵变频控制柜内变频器图片、电池空运-许可、电磁阀合格证、阀控器产品手册、电池重金属检测报告、阀控器合格证、阀控器检测报告、阀控器内pcb板 CQC认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回复、控制变压器  CE证书、水泵变频控制柜内变频器 CE证书、水泵变频控制柜内部元器件CQC验证截图、水泵控制柜合格证、网关  CE证书、网关检测报告、网关使用手册共24件166页复印件并加盖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及南京阿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的回函，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涉案产品的所有产品信息及情况，且属于合格产品。
5、2025年2月14日，5月20日，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后向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两次发送协助调查函，2025年2月24日，2025年6月11日，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当事人提供了相关材料作为回复内容。证明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为调查此案件向销售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送协助调查函的情况。
6、2023年8月21日，2024年1月3日举报人吴耀斌向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递交的举报材料。证明对其购买的产品投诉举报的情况。
7、2024年9月23日，额敏县人民法院的（2024）新4221行处2号行政判决书及2025年1月10日，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2024）新42行终28号行政判决书，证明举报人起诉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判决情况。
8、2025年5月20日，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发送的关于协助核实产品是否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的函及2025年5月27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关于强制性产品有关问题的协查复函》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智能水泵控制柜不属于强制性认证产品事实。
9、新疆中天西域知识产权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天西域（2026）商标鉴字第10017号）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电磁阀、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等产品上“VA”商标和阿农、AGRIOCOM字样组合在一起使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
以上证据由执法办案人员依法收集，并经证据提供人和当事人签字确认质证，未提出异议，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并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办案机构认为可以予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根据以上查明事实，本局于2026年5月11日向当事人邮寄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额市监罚告[2026]稽26号），就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进行了告知。当事人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在法定期限内也未行使陈述、申辩权，视为放弃此权利。
1、举报人反映依法查处被举报企业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以及该批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没有的行为，因生产销售给举报人的产品都已安装、调试，该批产品已无法进行合格检测检验，无事实证明该批产品属于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当事人的行为仅限于生产、销售的这批产品没有附带合格证及部分产品没有标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第一项“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应责令当事人改正。你公司在案件调查中已提供了相关产品的合格证及标识，故已改正。                                      
2、举报人反映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品的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经核查，产品电磁阀是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委托福建阿尔赛斯流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授权手续齐全且CE标志是福建阿尔赛斯流体科技有限公司的自有标志，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无违法事实，违法行为不成立。                                                   
3、举报人反映的生产的产品没有经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和第三方检测机构CMA认证。产品智能水泵控制柜产品经过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发函及界定，该产品属于带有变频器的低压成套开关设备，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该企业销售的产品属于普通工业品，CMA认证不是强制性的，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无违法事实，违法行为不成立。            
4、举报人反映的直流脉冲电磁阀冒充CE欧盟标准认证。该产品是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委托福建阿尔赛斯流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授权手续齐全且CE标志是福建阿尔赛斯流体科技有限公司的自有标志，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无违法事实，违法行为不成立。                                                  
5、举报人反映的智能水泵控制柜、直流脉冲电磁阀、5号电池、网关、太阳能板等产品没有执行标准、合格证、使用说明书等合法手续。通过我局执法人员核查，销售企业均提供了相关产品的执行标准、合格证、使用说明书，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无违法事实，违法行为不成立。                                       
6、举报人反映的超越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权限不属于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且南京市浦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23年10月10日，向吴XX送达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浦市监（江）不立告{2023}008号）中已对当事人涉嫌销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的产品，以及涉嫌超范围经营、登记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等行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改正。                                                       
7、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电磁阀、阀控器、智能水泵控制柜产品上标有的“VA商标及阿农和AGRIOCOM字样”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商标注册人在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的，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超出核定使用范围使用注册商标及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违法行为。       
处理意见及依据：江苏阿农物联网有限公司超出核定使用范围使用注册商标及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商标注册人在使用注册商标的过程中，自行改变注册商标、注册人名义、地址或者其他注册事项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期满不改正的，由商标局撤销其注册商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的，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制止，限期改正，并可以予以通报，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责令你公司立即改正，并决定对你公司予以如下处罚：
通报。                                               
[bookmark: fyqx][bookmark: fydw][bookmark: ssqx][bookmark: ssdw]如不服本处罚规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额敏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额敏县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额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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